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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

报告书的修订说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披露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（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公司已根据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160023

号）及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要求，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。补充和完

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 

1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七节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”之“二、募集配套资金的

具体用途”及“三、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”中，对募投项目的进展、募投项目

与前次重组关系及必要性、募投项目用地、募投项目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协同效应

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2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九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”及

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”之“六、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”中，进一步补充

披露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依据。 

3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十三、本次重组相关方的重要承诺”

中，对金华相家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锁定期进行补充披露。 

4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风险提示”之“一、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/（六）

配套资金认购方尚未完成备案手续的风险”、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十三、本次重

组相关方的重要承诺”、“第三节 交易对方”之“二、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”

及“第三节 交易对方”之“三、其他事项说明”中，对交易对方涉及私募基金



备案的情况、硅谷惠银 1 号认购对象及认购份额的情况、硅谷惠银 1 号存续期、

钜洲资产和硅谷惠银 1 号与其他交易对方的关联关系、硅谷惠银 1 号实际控制人

等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5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二、交易标的之二：横店进出口

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/（三）横店进出口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的剥

离依据”、“第九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”之“二、本次交易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

第四十三条的规定”之“（五）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，应当为权属清

晰的经营性资产，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”中，补充披露横店

进出口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属于经营性资产，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。 

6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二、交易标的之二：横店进出口

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/（十三）其他事项说明”中，对英洛华进出口承接

横店进出口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与业务的原因及批准程序、尚未完成转移的资产

情况、防止客户流失风险的应对措施、对标的资产业绩稳定性及上市公司的影响

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7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一、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市东磁

稀土有限公司/（十三）其他事项说明”中，对赣州东磁无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

证、排污许可证续期等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8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三、交易标的行业特点

的讨论与分析/（十）交易标的的业务资质”，对标的资产出口业务资质情况进行

了补充披露。 

9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五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

司未来发展前景分析”中，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、未来经营

发展战略及业务管理模式、本次交易整合风险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

10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”之“一、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

的/（一）本次交易背景”中，对赣州东磁注入上市公司符合横店控股做出的承

诺以及重组完成后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1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一、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市东

磁稀土有限公司”、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二、交易标的之二：横店进出口拥

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”及“第十二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”之“四、交易

标的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公允性”中，对赣州东磁整合东阳东磁的钕铁

硼业务的情况、客户流失风险的应对措施、2015 年向东阳东磁采购钕铁硼的关

联交易原因及必要性、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性及对标的资产业

绩稳定性的影响、英洛华进出口与横店进出口关联租赁的必要性和公允性、标的

资产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等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2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一、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市东

磁稀土有限公司/（十三）其他事项说明”、“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二、

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/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东磁”中，对赣州东磁

销售模式转变的原因、对毛利率和期间费用的影响、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的合

理性、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等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3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二、标的公司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分析/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东磁/（二）盈利能力分析”、“第十节 管

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二、标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分析/交易标的之二：

横店进出口的磁性材料出口相关业务资产/（二）盈利能力分析”、“第五节 交易

标的评估的情况”之“二、赣州东磁的评估说明/（一）收益法评估说明/7、收益

法评估中毛利率确定的依据及合理性”及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”之“三、

横店进出口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评估说明/（一）收益法评估说明/7、收益

法评估中毛利率确定的依据及合理性”中，对报告期毛利率增加的原因、收益法



评估中毛利率确定的依据及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4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”之“四、董事会对本次

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”中，对采用 2.5%增长率预测稳定期营业收入

的依据及合理性、赣州东磁 201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低于 2017 和 2018 年的原因

及合理性、标的资产 2015 年业绩实现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5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”之“三、横店进出口拥

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评估说明/（一）收益法评估说明”中，对收益法评估

中赣州东磁主要产品产量及营业收入确定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6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三、交易标的行业特

点的讨论与分析”中，对钕铁硼产品的低端和高端的划分依据、标的资产低端和

高端钕铁硼产品的占比情况、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7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”之“三、交易标的行业特

点的讨论与分析”中，对高性能钕铁硼需求预测的合理性、标的资产在机器人等

领域收入占比情况、高性能钕铁硼需求的快速增长对标的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

响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8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三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/（一）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”及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”之

“四、董事会对本次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/（三）本次发行股份定价

合理性分析”中，对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、120 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，以及市场

参考价的选择依据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19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三节 交易对方”之“三、其他事项说明”中，对本

次交易无需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进行补充披露。 

20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十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”之“四、上市公司最近十二

个月内发生的资产交易”中，对通诚磁材适用累计计算的规定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

21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一、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市东

磁稀土有限公司/（二）历史沿革”中，对恒益投资受让赣州东磁股权的合规性

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22、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十三、本次重组相关方的重要承诺”

之“（五）证券服务机构勤勉尽责的承诺”中，对证券服务机构勤勉尽责的承诺

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23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一、交易标的之一：赣州市东

磁稀土有限公司”及“第四节 交易标的”之“二、交易标的之二：横店进出口

拥有的钕铁硼业务相关资产”中，对报告期董监高和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主要

关联方或持有拟购买资产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在前五名供应商或客户中所占的权

益、报告期核心技术人员特点分析及变动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24、在重组报告书“第五节 交易标的评估的情况”之“四、董事会对本次

评估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的分析”中，对收益法评估中采用戈登模型与含通胀因

素计量方式的逻辑关系，估值中考虑通胀因素的适用性，以及对估值结果的影响

程度进行了补充披露。 

25、根据山东和信出具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《审计报告》对重组报告书中

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了补充修订和更新。 

26、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横店集团东磁有

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6]948 号），

在重组报告书“重大事项提示”、“重大风险提示”、“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概述”、

“第十四节 风险因素”等更新了本次交易需履行的审批程序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五月五日 




